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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嘉義縣「嘉義縣馬稠後產業

園區開發計畫變更暨後期開發細部計畫」案第2次專

案小組審查會議紀錄 

時間：103年5月19日（星期二）上午9時30分 
地點：營建署1樓107會議 
主持人：戴委員秀雄 
出席人員：詳后附簽到簿 

記錄：林漢彬 
壹、審查意見： 

一、有關本案後期開發區開發必要性與需求性等部分，請申

請人就下列事項加強補充，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論： 

（一）產業引進策略方面，因馬稠後產業園區鄰近朴子都市

計畫、嘉義縣治特定區與鹿草都市計畫等，地理區位

條件良好，請強化說明本案後期開發區之產業引進策

略以及擬引進的產業類別是否符合地方發展策略，並

請依所擬定之產業引進策略檢討修正所提供之廠商

意向書，以釐清符合本案後期開發區擬引進產業類別

的廠地需求量。未來若有規劃引進鄰近地區的違規工

廠進駐時，應一併說明輔導的誘因與措施。 

（二）目前縣內大埔美產業園區第一期或馬稠後產業園區第

一期仍在變更開發許可審查階段尚未開發，工業用地

供給尚有一定存量，若大埔美產業園區第一期、馬稠

後產業園區第一期與本案後期開發區同樣規劃引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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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密機械產業時，請明確說明目前精密機械產業廠商

的意願與用地需求為何，上述第一期產業園區用地有

無不足情形，以證明本案後期開發區確具開發需求與

急迫性。 

（三）請說明本案後期開發區與中部科學園區虎尾基地在引

進產業策略上是否具有上下游產業鏈關係。 

二、本案後期開發區估計將引進 20,000 人，請分析說明鄰

近都市計畫的住宅區、商業服務設施、教育設施與公共

設施供給可否滿足引進人口所衍生的居住、商業、教育、

遊憩等空間需求，以及該引進人口數分配至鄰近都市計

畫的優先順序。 

三、淹水潛勢部分，因與會代表提到荷苞嶼排水近幾年有淹

水情形，而荷苞嶼排水為本案唯一的排水承受水體，雖

然本案後期開發區的滯洪設施符合作業規範規定以百年

暴雨強度計算標準設計、出流管制以不超過開發前的 10

年出流標準設計，請再補充本案基地開發完成後增加逕

流量與滯洪設施設計容量計算內容，以確認該滯洪設施

是否足供收容基地開發後所新增的逕流量；另考量嘉義

縣政府同為開發者與排水設施治理機關，爰請從區域集

排水的角度先予分析說明過去有無區域淹水或有發生淹

水的潛勢可能，以及如何藉由本案後期開發區的排水規

劃來改善區域淹水的情形。 

四、用水計畫部分，請嘉義縣政府將用水計畫書中擬引進的

產業類別與本次修正後擬引進的產業類別在耗水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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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差異對照表，以了解修正後的產業引進類別是否符

合低耗水原則。 

五、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三，有關新莊遺址部分，

經申請人表示已規劃為保育區（0.5 公頃），並於土地

使用管制計畫增列相關管理維護措施，請刪除「腳踏車

道」容許使用項目，其餘經討論無其他意見，同意確認。 

六、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六（一），有關本案開發

對附近都市計畫區可能造成的落塵影響及本案廢污水

排放是否影響荷苞嶼大排下游農業生產環境等部分，經

申請人說明本案營運期間引進產業將以不致造成落塵

增量為原則、本案整地高程除滯洪池及污 2 用地（高程

為 EL4.5m）外，其餘高程皆高於 EL.5.0m，因此將無

淹水之虞，以及荷苞嶼排水之取水位置位於本案開發範

圍北端鄰近台 82 線之水門處，污水處理廠下游處並無

取水口，因此開發後將不影響鄰近區域之農業生產環

境，經討論無其他意見，同意確認。另基地填土高程可

否確保不淹水部分請依審查意見三辦理。 

七、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六（十），有關基地內 20

公尺寬計畫道路設計空間是否足供後續配電設施使用

部分，經申請人表示配電管路管道約 1 公尺寬，設於車

道下方應無空間不足問題，以及台電屋外開關基礎台未

來可設置於人行道、綠地及公園等公共設施用地上，經

台灣電力股份有限公司表示無意見，同意確認。 

八、本案請依本部 100 年 1 月 18 日台內地字第 099026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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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函辦理（如附件 1），於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前先向

本部土地徵收審議小組報告本案採徵收之公益性

及必要性。  

九、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五，有關本案區內有無配

合推動環保林園大道、全民造林、平地造林之情形部

分，經申請人分別取得行政院環境保護署中華民國 

102 年 8 月 29 日環署空字第 1020073287 號暨台灣糖

業股份有限公司中華民國 102 年 9 月 14 日資造字第

1020015809 號函確認，本案區內無配合推動環保林園

大道之證明文件，同意確認，並請納入開發計畫中。 

十、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六（二），有關本案緩衝

綠帶與隔離設施部分，經申請人繪圖說明基地鄰近地區

之使用分區情形，並依規範工業區開發計畫專編第 7 點

規定修正鄰近特定農業區之綠帶寬度為 30 公尺以上，

尚符規定，經討論無其他意見，同意確認，請配合修正

開發計畫內容。 

十一、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六（九），申請人已刪

除住宅社區規劃，經討論無其他意見，同意確認。 

十二、本案交通運輸計畫部分，申請人已承諾縣道 167 拓寬

將配合園區用水及開闢時程，規劃以民國 107 年底前完

成為推動目標，同意確認，請納入計畫書。 

十三、第 1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六（七）（八）、十、

十一（一）（二）（三）（四），同意申請人補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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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納入計畫書中。 

 

以上意見請申請人補正，於 6 個月內將修正計畫書圖

及環境影響評估審查結論證明文件送本部營建署提請

區域計畫委員會討論。  
 

貳、臨時動議：無。 

 

參、散會（上午 12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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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委員與相關機關發言摘要 

※ 委員 1 
一、關於產業類型部分，其實在現勘階段部分委員有提出些

建議，從簡報第 30 頁來看，目前本案調查的產業類型
需求可概分成轉型升級傳統產業與科技產業，比例約是
6 比 4 左右，感覺產業園區是為了安置一些地區性的製

造業廠商，將使本工業區帶動周邊地區發展的效果打
折，因為這些規劃引進的產業（例如「轉型升級傳統產
業」、「醫藥生物及精緻農業」、「TFT-LCD 面板類產業」、

「精密機械科技」）從字面上來看都是一些中、低階產
業，提醒嘉義縣政府應再思考目前規劃引進的產業類型
究竟可否幫助嘉義縣整體產業的升級以及提升縣民福

址的目的？例如食品加工或農產品加工等原料加工製
造業應該是設置於原料來源地區附近會比設置在都市
計畫地區附近來得更適合，而目前產業用地的取得與土

地變更愈來愈困難，嘉義縣政府應該主動挑選適合引進
的產業而非有需求的產業均引進本工業區，因此建議嘉
義縣政府與規劃單位再考量一下目前所規劃引進產業

的區位適宜性。 
二、馬稠後工業區的地理區位條件非常好，從簡報資料來看

鄰近有三個都市計畫區，尤其距離朴子都市計畫區只有

一公里，而未來將引進 20,000 名勞工，再加上帶來的
眷屬與衍生的商業、教育服務需求，有可能增加
40,000~50,000 的活動人口，請問鄰近的都市計畫可否

容納？此部分請嘉義縣政府與規劃單位應提出配套的
規劃論述。 

三、簡報第 54 頁，有關防洪部分，馬稠後工業區面積將近

400 公頃，而這些土地本來是農地，入滲率高，變更為
可建築土地後入滲率勢必降低，加上未來排水都往北邊
荷苞嶼排水排出，請問本案規劃的排水系統有無評估開

發後因入滲率降低所造成排水系統負荷的影響？會否
影響周邊淹水的疑慮。建議嘉義縣政府與規劃單位應提
出相對應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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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子市公所主任秘書 
一、本開發案朴子轄區新庄段佔有大半土地以上，且又距離

朴子最近， 未來工業區之生活機能，很大部分需來自
本市，「馬稠後產業園區」的名稱屬鹿草，是否可考慮
兼顧「朴子」地域的園區名稱？以符實際地緣關係。 

二、園區之「新莊遺址」雖已依「遺址監管保護辦法」第 7
條規定辦理遺址價值及內涵調查評估，因本市定位為
「文化城市」且工業區本就具有較剛硬的形象，若能以

此遺址的文化性，注入軟式作為，對於園區將產生軟硬
平衡作用，也可以讓園區背景更具深度與內涵，產生獨
一無二的特色工業區，讓園區因為文化性的活動與關注

益加活潑，促進園區內外各組織體的交流機會。 
三、本園區近鄰荷苞嶼排水，請規劃單位能注意防洪機能。 
 
※委員 2 

本案面積近 300 公頃，但排水均往北邊荷苞嶼排水單一
方向排出，應該去計算開發後的地表逕流量增加多少？滯洪

設施的容納量夠不夠？  
 
※作業單位 
一、本案後期開發區必要性部分，第一，不管是大埔美第一

期、後期及本案後期開發區，將來都要引進精密機械產
業，請嘉義縣政府說明精密機械產業的需求是否真有這

麼大？第二，有關本案與中科雲林虎尾基地的關係，從
本案擬引進的產業類別上，似乎看不出本案與中科雲林
虎尾基地真的有上下游產業鏈的關係，此部分請加強說

明。第三，擬引進的產業是否與地區發展策略相符合部
分，處長在一開始提到低廢棄、低排放、低污染、高產
值的三低一高或者是綠能產業策略等等，這些與地方發

展策略究竟有無相符合？第四，大埔美第一期與馬稠後
第一期仍在開發階段，加上馬稠後後期開發區面積近
300 公頃，建議應加強說明這二個開發中的產業用地與

本案後期開發區在供給面上的關係是如何。 
二、簡報第 36 頁，有關新莊遺址範圍劃設為保育區、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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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土保安用地的方式是符合規定的，惟建議將容許使
用項目中的「腳踏車道」使用項目刪除。 

三、用水計畫部分，雖然本案已取得水利署核定用水計畫證
明文件，然因水利署於核定函中明確建議應引進低耗水
產業，建議嘉義縣政府將用水計畫書中擬引進的產業類

別與本次修正擬引進的產業類別在耗水量上面做一個
差異對照表，以了解本案修正後的引進產業類別是符合
低耗水的原則。 

四、本案排水與滯洪設施規劃方面，剛剛委員已提出一些意
見，雖然作業規範規定一般開發案件的出流管制是 25
年發生一次暴雨所產生的地表逕流量來計算、滯洪設施

則是以百年頻率的設計標準來要求，但如果所出流的承
受水體無法負荷 25 年的出流標準時，則應檢討增加區
內的滯洪設施容量、加長地表逕流在區內的滯留時間，

避免造成區外淹水的情形，所以建議規劃公司可以再加
強說明。 

五、關於基地內 20 公尺寬計畫道路設計空間無法提供後續

配電設施使用部分，請台電公司表示意見。 
六、環差部分，請於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前取得審定文件。 
七、請將 167 縣道的拓寬期程說明納入計畫書中。 
 
※台電公司嘉義區處 
一、配電管道是 1 公尺寬，建議在道路設計階段考量管道間

留設淨寬 2.2 公尺的人孔以利維修。 
二、屋外的開關基礎台，如果開發單位同意台電公司設置在

人行道、綠地與公園等公共設施用地上的話，本公司同

意配合辦理。 
 
※委員 2 

人口壓力部分，當時取消住宅用地是因為基地鄰近縣治
都市計畫區且住宅區還有餘裕的關係，因此希望能透過周邊
都市計畫住宅區來滿足工業區引進人口的需求。但是到底引

進人口究竟會在朴子都市計畫、縣治都市計畫或者鹿草都市
計畫以及如何規劃因應，請嘉義縣政府加強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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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政府經濟發展處處長 
一、引進產業與發展策略方面，其實本縣是希望能吸引有旗

艦型、有未來性的大型廠商進駐，這些大廠在商談時都
不太希望先曝光，而本次簡報所整理的設廠意向書大多

都是率先得知馬稠後工業區訊息的的在地中小企業或
未登記工廠，有關引進產業類別與地方發展策略，基本
上還是回到縣長承諾的低廢棄、低污染、低耗水、高產

值三低一高特性，再加上促進在地就業條件，因此縣府
將會同中興工程公司，針對未來發展性重新整理盤點擬
引進的產業類別，加強說明開發的必要性。其實我們想

做的是一種產業鏈的建立來帶動發展，例如大埔美後期
開發區就有二個主要產業聚落，一個是精密機械聚落，
一個是光學產業聚落。 

二、馬稠後產業園區之前的用水量是 40,000 噸，其中有
10,000 噸是農業用水，之後個人建議縣長不要用到農業
用水，未來這個產業園區也不會讓面板業等高耗水產業

進駐，例如馬稠後第一期開發區我們內部也在討論將用
水量降至 4,000 噸左右，其實未來用水是還有調降的空
間的。 

三、人口部分，簡報第 22 頁，除了朴子都市計畫(計畫人口
3.6 萬，現居住人口 2 萬)、鹿草都市計畫，還有北邊的
縣治特區、擴大縣治與嘉義高鐵特定區計畫等，我們剛

查了一下周邊都市計畫還可以容納的人口數有 19 萬
人，其實是足夠的，後續我們會來整理提供周邊都市發
展與產業發展的資料。 

四、關於朴子市公所盧主秘提到名稱調整的部分，因為馬稠
後工業區從 86 年就著手進行規劃開發，我想名稱就不
便再更動了，未來還是以促進當地發展為要旨；回饋部

分依現行法令辦理即可，包括房屋稅、地價稅等等。 
五、水利部分，荷苞嶼排水是有整治計畫的，像長庚旁邊就

設置了一個 9 公頃的滯洪池，本工業區也有設置滯洪設

施，相關資訊會再下次會議補充更詳細的資料。 
 



 10

※中興工程公司 
一、中科虎尾科學園區的產業是以光電與生物科技為主，在

生物科技方面是可以跟我們想要引進的醫藥生物來作
搭配，後續我們會再補充相關資料。 

二、腳踏車道項目配合刪除。 
三、事業廢棄物我們當初已取得合格清運業者同意清運的文

件。 
四、排水部分，本工業區設置的滯洪池設施入流量設計是以

基地開發後一百年頻率的逕流量，出流部分，因為荷苞
嶼排水本身的保護標準是 10 年，所以本案是採用基地
開發前的 10 年地表逕流流出，這個是跟開發前是一模

一樣的，所以基本上對於荷苞嶼排水是不會有影響的，
而且本案基地留設滯洪池面積佔全區的 6%，相較一般
工業區的 4%~5%來得高。 

 
※作業單位 
一、產業定位方面，剛剛處長提到三低一高的篩選原則，目

前所提供的廠商意向書是否有經過篩選？如果不是，就
如同委員剛剛所提問的，針對縣府想引進的跟廠商意向
書的會產生落差。非都市土地開發並非一種產業用地儲

備性質，而是有需求再規劃適當的土地並配合變更開
發。我們知道中科二林園區要轉型為精密機械園區，而
彰化縣政府在旁邊已經要設置精密機械園區，現在嘉義

縣政府也要設置工業區引進精密機械產業，到底目前國
內縣內或鄰近地區精密機械產業需求有多大？是有接
觸還是只是期待？如果是明確界定在某些產業類型的

話，可能要更具體明確的說明才會具說服力。 
二、有些在地產業確實是有意願，也可以幫助在地就業或吸

引青年回流，但到底有多少可能性？過去因為成本考量

加上政府執法不力，使部分廠商在農業用地上違規設
廠，建議可以加強論述未來有什麼誘因可以去引導這些
違規工廠遷廠至本工業區。 

三、另外本工業區究竟有沒有跟中科虎尾基地有沒有上下游
關係？到底是迎合中科的發展而採引進下游產業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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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是縣府有自己的地方發展策略與擬引進產業的主
張？這部分也應說明清楚。 

四、淹水潛勢部分，剛剛朴子市公所主秘也提到這個地區前
幾年常淹水，因為這個是縣府的開發案，從治水角度而
言，不應該只是從基地來看基地，應該先從區域集排水

的角度來分析說明過去是否有區域淹水或有發生淹水
的潛勢可能，以及如何藉由本工業區的規劃開發改善區
域淹水的情形，這樣將使本工業區開發更具合理性。 

 
※作業單位 
一、應加強必要性與需求的說明，例如本案擬引進的精密機

械產業，因為大埔美後期一區與大埔美第一期均有規劃
引進精密機械產業，而究竟精密機械產業的需求有多少
應該要有具體的說明。 

二、中科跟本工業區引進產業的上下游關係為何。 
三、引進產業類別與地方發展策略是否相符合。 
四、用地供需的關係，因為大埔美第一期、馬稠後第一期都

還沒有出售，還有一定的供給量，所以本工業區在供給
面上到底有沒有急迫性，這部分也需要再強化說明。 

五、引進 20,000 人口部分是否造成鄰近地區發展的壓力，

須請縣府再強化說明。 
六、透過引進產業策略的篩選後的產業需求為何？可否作為

支撐本工業區開發的必要性？ 
七、排水部分，應該從區域集排水治理的角度來思考說明，

包括區域排水治理的規劃內容、本工業區可以扮演的角
色以及區內滯洪設施、排水設施的設計標準等。 

八、用水部分，有建議請規劃單位製作產業類別調整後的耗
水差異表。 

九、本案提區域計畫委員會前，應先將公益性必要性提土地

徵收審議小組報告。 
 
※作業單位 

剛提到引進 20,000 人所衍生需求應不單指居住，還包
括商業、教育、遊憩等空間需求，應該請嘉義縣政府說明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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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都市計畫可否滿足以及須否辦理檢討變更等。 
 
※委員 2 

原本取消住宅社區規劃就是希望透過鄰近都市計畫的
提供來滿足，但這些引進的人口應該如何分配？是會集中在

縣治與高鐵特定區呢？還是會分散到朴子都市計畫？建議
嘉義縣政府提出說明。 
 
※委員 1 

其實會提到這個問題是因為 20,000 人可能是青壯年人
口，其所帶來的除了商業需求要，還會包括教育資源、醫療

資源的需求，一般擴及效應是 2 到 3，所以可能會增口另一
個朴子都市計畫這樣一個城鎮規模的活動人口，嘉義縣政府
應該說明如何引導、住宅用地供給夠不夠、衍生的附屬服務

設施與公共設施供給夠不夠。 
 
 
































